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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在 1996 年調查的全國已

婚受訪者作為樣本，分析夫妻家務工作時間的貢獻。除了檢視相對權

力、時間限制與性別意識理論的假設之外，本文的論點是親密關係致

使夫妻以互惠方式進行交換，因而產生較為均等的家務貢獻。在控制

相關因素之後，迴歸分析發現在丈夫群體中，親密關係較高者付出較

多的家務時間，在妻子群體中，親密關係較高者則付出較少的家務時

間。雖然丈夫群體的相關程度稍弱，這些結果支持了親密關係的假

設。但是親密關係與經濟權力（以收入貢獻作為指標）、夫妻就業模

式及性別意識的互動作用則不顯著。結論部分對本研究的理論意涵與

未來的研究改進方向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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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married couple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on housework time. It is posited that in such intimate relati-

onships couple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reciprocal exchanges such

that shared housework is practiced. A national sample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Taiwan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inti-

macy against other competing factors including the relative power of indi-

viduals, time availability, and gender ideology. The findings from re-

gression analysis support the intimacy hypothesis. It was found that among

husband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pouses increases housework

time, although this is not a strong correlation. Decreased housework time

occurred when it came to wives'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husbands.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intimacy with an individual's economic power,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gender attitudes were negligible. The concluding

section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methodo-

logical issue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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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家庭社會學的研究指出，家務分工的不平等持續存在。即使

已婚女性積極地參與經濟生產工作，男性分擔家務的程度，一般來

說，僅是極有限度的增加(Berardo et al. 1987; Bianchi et al. 2000; Bird

et al. 1984; Barnett and Baruch 1987)。性別分工的不平等是影響婚姻

品質與心理福祉的一個重要因素，社會學已累積極多的證據，指出這

種分工與不平等的負面影響(Lavee and Katz 2002; Shelton and John

1996; Willigen and Drentea 2001)。主觀感覺到在婚姻之外可以有較好

的生活水準、職業生涯機會，或是經濟資源不虞匱乏的女性，更是容

易感到不滿，認為不平等的分工是不公平的(Lennon and Rosenfield

1994)。性別分工的研究進一步指出(Hochschild 1989; Major 1993; Ro-

binson and Spitze 1992)，面對缺乏感情投入的丈夫，女性傾向於花費

更多的「情緒工作」來處理甚至掩蓋婚姻關係中的潛在緊張、怨懟或

失望。性別不平等普遍且持續地存在，顯示家庭仍然是反映父權制度

的一個基本社會事實。

但是在這些挖掘家務分工不平等的大量研究與文獻裡，少數研究

發現指出，有愈來愈多的男性作風頗為不同，願意採取不同於傳統的

性別化家務分工模式，與配偶共同負擔「女性化」的家務(Jamieson

2002; Jump and Haas 1987; Wheelock 1990)。這些男性或許不能說是

「萬綠叢中一點紅」，在群體中他們並不是那麼耀眼。「跨性別」的

角色可能擾亂其男性的認同，對這點他們仍不免要感到焦慮。因此他

們對家事的承諾與貢獻也不能過度的誇大(Rapoport and Rapoport

1980)。但是，在整個丈夫的群體中，這些願意花較多時間做家事的人

數逐漸增加，與多數仍然堅守傳統性別分工者相較，他們表現出相當

獨特的行為模式。

以往的研究指出，較平等的家務工作分擔，在「進步的，自由傾

向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比較能夠出現(Kimmel 2000:129; Jump

and Haas 1987)。一些研究也指出，性別態度與子女有無等因素在量化

的研究中一再重複地被檢視。但是這些客觀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性別社

會化的因素並不能解釋全部的變異。一些質化研究指出配偶之間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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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關係產生值得注意的影響。Jane Wheelock (1990)研究英國東北方的

工人家庭時指出，工人階級的家務工作並不是完全依循傳統的性別刻

板印象，為數不少的失業男性工人採取的家計策略是更支持配偶的工

作，更積極地負擔家務與照顧幼小。Wheelock訪問一對夫妻，詢問雙

方是否討論過「誰該做什麼？」丈夫回答：「男性『做家務事』是好

事。時代已經改變了，在以前，這些都是女人的工作。現在男性應該

分擔」。另一對夫妻直接說：「在這個家裡，我們的想法是彼此幫

助，樂在其中」。Wheelock (1990: 4, 147)解讀男性工人參與家務的原

因時，點出這些工人家庭為了維持自尊，避免依賴國家福利的生活方

式，願意充當「家庭主夫」，支持另一半的全職工作。但是，在她訪

談的一些個案中，似乎也顯示配偶之間的親密關係，也是使這種適應

方式可以順利運行的條件(p.93)。

Jaqueline Goodnow與 Jennifer Bowes (1994)在澳洲雪梨地區對白

領階級的伴侶所進行的個案研究，也注意到這層私密關係的重要性。

維持一項良好的關係的企圖，是這些都市家庭能夠產生較均等、公平

的家務工作的原因。而所謂的良好關係，不只是雙方有意地避免爭論

與衝突而已，更重要的是試著將家務工作的分擔，當作是給予對方的

禮物，交換與互惠是在沒有索求回報的情況下完成的：一位受訪的丈

夫表示「如果我能為她清洗浴室，當作是款待她，這種為別人做些事

的感覺，我是很樂在其中」。他的配偶也以同樣的方式為他做「他

的」家務工作(p.104)。在這些強調伴侶關係的個案中，傳統的性別化

的、不均等的分工並非不可能出現，不過，意識到關心與分享具有重

要性的伴侶，通常能夠避免壓迫性的分工模式，不會讓一方沒有選擇

餘地，必須做大部分的家務工作。這些個案研究暗示，促成較均等的

家務分工的一個重要機制，乃是伴侶之間的親密關係。但是，至目前

為止，家務分工的量化研究未曾將這個極有意義的社會心理解釋因素

納入分析。

本研究利用一項全國性的調查資料（「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

劃」的資料，以下簡稱「社會變遷調查」），試著分析親密關係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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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分工時間的影響。我的經驗分析除了重新評估傳統的權力、時間限

制與性別意識理論之外，同時也將解析親密關係的兩種效應—直接

效果與互動效果。在分析家務分工時間變項所產生的偏離值(outliers)

問題，本研究也利用適當的估計模型進行調整。「社會變遷調查」的

設計是一般性的大規模行為調查，資料與測量方法難免受到限制，我

的研究問題僅進行有限的檢證，結論部分將會更進一步的討論未來研

究的適當設計。

一、親密關係與家務工作

相對於早期研究所強調的「浪漫愛情」與「伴侶愛情」的層面

(Rubin 1970; Sprecher and Regan 1998)，最近的理論分析著作強調親

密關係中的自我揭露，以及較為「實踐」層面的行動，包括對伴侶的

關懷、照顧與分享(Jamieson 2002)。親密關係的觀點認為，配偶對私

密關係的期望，他們實踐親密關係時所採取的方式，致使家務工作分

配產生較均等的模式，以「不自私」的方式與伴侶共同分擔家務。

Goodnow與 Bowes (1994)對雪梨市的伴侶進行的訪問研究指出，親密

關係促成一種強調公平交換的家務規範：男性做較多的家務，是因為

他們預期與伴侶進行一種「禮尚往來」的互惠。斤斤計較自己的付出

的配偶並非沒有，但是雙方會設定一個「大家都做一樣多」的平衡

點，然後估量自己與對方已經做了多少貢獻。Goodnow與Bowes也指

出，要能夠界定出一個較公平的規則以分配家務工作，這是需要配偶

雙方誠懇地面對不平等的問題進行協商，而協商的過程不免致使雙方

關係變得緊張，甚至產生衝突。但是那些期望雙方關係是以「開放」

（不一定是誰一定要做什麼）、「選擇」（誰做什麼家事不是因為受

到壓迫）的原則作為基礎的配偶，比較能夠達成雙方付出相等的情

境。

Arlie Hochschild (1989)所研究的個案與 Goodnow與 Bowes (1994)

呈現相反的行為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主婦面對的是非常強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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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性別意識，「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固定難移，這些僵硬的性別

角色模式不斷重製，結果是帶給主婦極大的家務負擔。這種典型的

「傳統式家務分工」，常發生在缺乏親密情緒的伴侶身上。因為缺乏

親密關係，導致丈夫僅用一份工資，用「物質的禮物」，來表達他對

家人的關愛，「完成」他對家庭的所有貢獻。比較而言，Goodnow與

Bowes 所描述的配偶不企求立即回報，表現高度的親近關係，而

Hochschild 觀察的夫妻則反映更為普遍的不平等家務分工，在後面這

種關係中，當事人的「社會距離」明顯增大，很少從「公平」的角度

衡量彼此的貢獻。甚至在這種親密關係淡薄的情境下，公平的規範沒

有發展的可能性，任何一方要求平等的分工，猶如緣木求魚。

直接檢證親密關係與家務分工的量化經驗研究仍然闕如。少數的

相關研究提供了一些暗示性的証據。Miguel Moya等(2000)發現親密關

係強度降低了男性對職業生涯（相對於家庭）的看重程度，這可能使

男性願意花費較多時間在家務上。我的研究預期這個特別的社會心理

的親密性，在其它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是使得男性願意花較多時間協

助家務的一個顯著因素。

我假設親密關係是產生較均等分工的一個直接因素：與配偶較親

密的丈夫，相對於比較不親密的丈夫，傾向於做較多的家務；而與配

偶較親密的妻子，相對於沒有這種親密關係的妻子，傾向於做較少的

家務。這個假設是以「其他條件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其它條件包括

最近的家務分工文獻中經常被援引的三個理論—相對權力理論、時

間限制理論、性別意識理論—所提出的影響因素。底下我簡要的討

論這些熟悉的論點，比較親密關係理論與這些觀點的差異。同時，我

也提出，親密關係理論上可能具有催化這些因素的作用，親密關係與

這些文獻經常提及的變項之間的「互動效應」也值得注意。

權力資源差異理論是解釋家務分工最廣為引用的論點。權力理論

假設家務工作是無趣的，缺乏社會聲望的報酬。家務工作的本質乃是

一種缺乏社會或實質報酬的勞動，在這個前提下，理性的、或說是

「自利取向」的人傾向於避免在家務工作上付出太多。因此，未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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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系（或勞力市場）中貢獻物質資源的人，相對的較為弱勢，必

須提供替代性的報酬，亦即是家務工作，才能交換、分享另一方提供

的物質資源（收入與消費）(Ross 1987; Spitze 1986)。因為家庭裡的供

養者(provider)握有的主要資源是經濟收入，Julie Brines (1994)以「經

濟依賴」的概念來說明家務分工不平等本質上如同市場的嚴酷交換，

但在形式上是較為軟化，這是因為婚姻契約不能輕易轉移所致。結

果，家務分工的剝削通常成為一種柔性暴政。1

親密關係的觀點並不否定家務工作被貶低的特徵。在資本主義的

「家務經濟」(domestic economy)體制裡，家務工作僅是具有「使用價

值」的生產工作，但卻不具有「交換價值」，易言之，同樣是勞動工

作，後者並不具相等的市場價值。親密關係的觀點同樣地認知到家務

工作缺乏價值的客觀困境，因此也小心地指出較均等的分工是一個家

庭鬥爭的議題。並非所有新成立的家庭一開始就享有均等的家務分

工，Goodnow與 Bowes (1994: 4)指出，那些理想的分工行為，經常是

不同程度的「爭執、堅持與辯論」所導致的。但是關係親密的配偶，

比較能成功地經歷這個衝突過程，而其他較不親密的配偶，則常停滯

在怨懟與不平中，持續著性別化的分工。易言之，在較親密的配偶

中，將市場經濟的權力（主要是個人的收入）轉換成不均等分工的可

能性較低。

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致使她們有理由要求配偶在家務分工上的調

整。以西方社會的樣本所獲得的一致結果是，女性必須付出的工作時

間，與家務勞動時間呈現顯著的負向關係，這項關係可能是家務分工

1 經濟依賴的理論是以男性作為主要的指涉對象。一些個案研究針對女性作為主要的家
計負責者，但發現這些女性並未將自己在經濟市場中的財力轉化為在家中的權力，而
享有傳統男性供養者的特權（較少的家務工作）(Stamp 1985; Tichenor 1999)。但是最
近以美國和加拿大樣本所做的一些重要量化研究顯示，女性的個人權力（以收入貢獻
作為指標）明顯地降低家務工作時間，同時增加了丈夫的家務時間 (Bianchi et al. 2000;
Nakhaie 2002)。台灣的研究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果，熊瑞梅與周顏玲(1998)分析台中加
工出口區工人，發現男性收入的效果不同於女性（後者不顯著），而李美玲等(2000)以
一般家庭作為樣本則未發現相似的權力效應。不同的樣本與家務分工測量模式，或是
分析的模型，都可能是導致不一致發現的主要因素。但是，相對權力或經濟依賴的效
果所具有的性別差異，是觀察丈夫或妻子團體的行為時要特別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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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最穩定的發現之一(Bianchi et al. 2000; Nakhaie 2002; Shelton and

John 1996)。這意謂著，女性因為的時間限制而過度縮減家務，對所

有家庭成員的生活水準均有不利的影響。但是，這些研究也同時顯

示，女性參與的比例減少，主要是女性降低自己的家務工作時間，男

性並未「自然而然」地接手家務工作。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結果指

出，夫妻的相對工作時間對家務工作項目（她們未分析家務時間），

並非是顯著的影響因素。這項發現意味了男性的「彈性」較低。雖然

文獻上沒有直接的討論親密關係如何降低男性的「彈性」，但是

Wheelock (1990)所研究的一些英國失業男性所表現的關心與主動分擔

家務的行為，暗示失業的工人階級如果不是因為與妻子有親密的關

係，他們即使是賦閒在家也不願沾上太多的家務。在預測配偶個別的

工作情況與所可能產生的空閒時間對家務分工的影響時，配偶的親密

關係或許可以產生更有效的催化作用。

願意參與家務的丈夫，亦可能是因為其獨特的性別價值觀的影

響。在這方面，性別角色的研究提供相當豐富的證據，指出接受平權

主義的男性，同時也會接受均等的家務分工；而傳統的「供養者」的

社會化模式，則是男性參與家務的絆腳石。Jessie Bernard (1981)強調

男性的性別認同，與他們工作場所和職業有極為緊密的關係，因而分

割出界線清楚的性別意識。傳統的性別社會化，也會致使女性傾向於

接受男人賺錢養家、女人專務家事的角色期望。結果，她們將「家務

分配」的公平性擺在一邊，產生不平等但是很滿意的弔詭情境(Major

1993)。在男主外（勞力市場）、女主內（家庭）成為許多配偶「共

同」的想法時，這樣的性別意識很難使配偶安排出較均等的分工。以

往研究指出，男性的性別態度與意識，對分工的安排的作用比較明顯

（Barnett and Baruch 1987; Bianchi et al. 2000; Ross 1987; Shelton and

John 1996;李美玲等 2000）。雖然傳統的性別社會化導致不均等的家

務分擔，那些能夠發展出較親密關係的配偶，或許可以壓低性別意識

的不利作用。理論上而言，固守傳統性別化想法的男性，他們很難採

取關愛、照顧與分擔的行為模式，來考慮妻子的家務負擔。我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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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同時具有親密關係與非傳統性別意識的伴侶，在家務分工上有比

較均等的分配。

本研究底下將利用「社會變遷調查」已婚樣本的資料，檢視親密

關係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假設，同時也分析權力、時間限制、意

識形態因素在這個群體上的差別作用。我先介紹本文的研究設計與方

法，再分析「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的迴歸估計，最後一節討論本研究

的理論意涵、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能的改進方向。

二、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資料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是「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的

家庭組訪問資料。這份資料於 1996年面對面訪問 1,924位 20歲至 75

歲的民眾。受訪者居住地區分布於 20個縣市的 39個鄉鎮（市區），

利用兩階段的隨機取樣方法，先以各個鄉鎮市的里作為抽樣單位，再

用亂數表抽出戶內的受訪者（瞿海源 1996）。

最後的統計分析僅選取這套資料的已婚者。因為同住的配偶比較

適合分析夫妻之間的家務工時，「社會變遷調查」共蒐集了 739位丈

夫與 648位妻子的資料。未與配偶同住的受訪者（因工作關係分居或

其他原因分住），則不列入分析。

（二）變項測量

以往的研究在測量家務分工上，有兩個不同的做法。第一種是工

作項目的計算。根據受訪者所報導的負責家務工作項目，計算所得的

分數，表示配偶之間的差距。已出版的台灣家務分工的重要研究，均

利用這樣的操作化（李美玲等 2000；莫藜藜 1997）。這個操作化方

式有其缺點。既然大部分的丈夫做比較少的家事，這個變項可能產生

很低的變異量。另一方面，家務分工的性別化意味著女性與男性「固

定地」從事某些「核心的」項目，而這些核心的項目，是一般調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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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詢問的。固定化的作用使得那些投入較多的家務時間的男性不易被

觀察出來。相對而言，使用家務時間作為測量的基準有一些益處，除

了較可能觀測到男性群內的變異之外，(1)如果家務勞動基本上是不愉

快的勞動，那麼較長時間的家務工作，相較於做較多項的家事的測量

方法，比較能反映出家務工作者的相對不利情境；(2)處理家務時，不

同項目所需花費的時間並不相等，一些事項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規劃

上（例如財務收支與一周菜單的預先安排），而實際執行時（到便利

商店繳費或炒菜）通常費力不多。以時間的單位進行測量，對這些項

目有較適當的估計。

上述的說明顯示，使用「時間」作為測量工具有其「比較利

益」。我使用一個相對的比率指標：「受訪者的家務工作時間／受訪

者與配偶所有的家務工作時間」×100%，作為測量家務分工的指標。2

一些研究也指出夫妻之外的家務參與者，例如子女、祖父母、或其

他僱用的服務工作者，也應計算在內(Shelton and John 1996)，不過

「社會變遷調查」未能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我們的研究目的是比較配

偶之間的時間貢獻程度，這個比例變項大致上是適當的。一些研究亦

採用這個計時方式（Bianchi et al. 2000；熊瑞梅、周顏玲 1998）。表

一的統計顯示，台灣丈夫對家務分工的貢獻極為有限，大約是妻子的

四分之一。從分位數統計也看出至少有 25%的丈夫完全不做家事，而

90%以上的妻子做至少 50%的家務。其他變項的基本統計亦列於表

一。3

2 一些受訪者表示家務工作時間超過 100個小時，均以 100個小時計算。「社會變遷調
查」是以每週為基準，請受訪者估計其家務時間。如果夫妻均無家務工作時間，其比
率則無法計算（分母為零），在處理這些樣本時，不能以相等分工來看待（因為雙方
均未做任何事，就不能以分工的概念來描述），因此我決定將這部分的樣本排除。此
外，有些夫妻均僅有極低的家務時間時，例如分別為 10分鐘與 15分鐘，這個情況下
的比例，並不具意義。「社會變遷調查」的答項是以小時計，我們未能處理這種特殊
的情況。這些個案很可能報導他/她們做家務的時間為零，而被我排除在分析之外。簡
言之，家務分工時間以「比率變項」的方式操作化，導致做不同家務時間數量的配偶
（如夫妻的家務時間均為八小時，與均為四小時者），得到同等的比率，僅在此提醒
讀者這項限制。本研究測量的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時間付出。

3 在表一中，受訪者缺漏資料時，採取 pairwise 的方法列出這些變項的統計。關於缺失
資料的處理，請看第四小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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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個人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率作為測量相對權力的指

標。這個測量方式強調個人的「經濟」權力。這個指標僅是間接的測

量「權力」的高低程度，可能反映出配偶個別的影響力，例如在哪些

家務事項上有較高的發言權、或是負責的情況，對於權力作為「執行

自己的意志，儘管對方反對」的典型情境，尚不是我們的（以及以往

研究的）操作化所能掌握的。

關於個人的就業與工作所形成的家務工作時間的限制，最適當的

測量方式是直接探詢受訪者的工作時數，以及工作的時段（夜班或日

班）(Presser 1994)，「社會變遷調查」並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我

們的做法是較間接的，利用配偶的工作地位來測量家務工作時間的限

表一 變項的基本統計

丈夫 妻子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46.08 12.04 43.04 12.01

教育程度 2.56 1.43 1.43 1.27

有六歲以下子女 13.10% 12.90%

個人收入貢獻 72.52% 30.43 37.84% 34.58

家庭工作類型

夫工作妻工作 47.40% 49.60%

夫工作妻未工作 44.20% 33.60%

夫未工作妻工作 2.70% 5.10%

夫妻均未工作 5.70% 11.70%

性別意識

支持女性工作 5.17 1.08 5.67 1.20

內外分工 8.29 1.61 8.02 1.81

家庭優先 8.74 1.44 8.65 1.40

親密關係 6.29 .87 6.12 .99

家務時間 20.50% 21.04 80.79% 20.99

分位數 10﹪ 0.00% 50.00%

分位數 25﹪ 0.00% 69.36%

分位數 50﹪ 14.76% 87.50%

分位數 75﹪ 33.3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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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們假設，有工作的婦女較可能經歷角色的過度負擔(role over-

load)，她們從事家事的時間受到就業現實的限制（相較於未工作的妻

子）。基於這個假設，我們以夫妻的工作特徵為出發點，將所有家庭

分為四類：(1)夫妻均有工作；(2)夫有工作，妻未工作（傳統的「男主

外女主內」）；(3)妻有工作，夫未工作；(4)夫妻均未工作。利用第二

類夫妻作為參考團體，我們預測第一類丈夫會從事較多的家務，因為

妻子的就業構成時間的限制。第三類丈夫的家務時間亦應增加。不過

亦有相關研究發現，丈夫的家務時間，一般而言，並不受到妻子工作

的影響(Berardo et al. 1987)，但是當妻子的工作產生時間上的壓力時，

丈夫才會做較多的家務。夫妻工作與否，或許反映了兩者不同的經濟

地位，我在迴歸模型中已將收入的貢獻加以控制，因此，夫妻工作情

形的「淨效果」，應可以顯示可得時間對家務貢獻的作用。

性別角色價值的測量，是以八個題目的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後獲得

的三個因素作為指標（結果列在附錄一，各題給分的方式是：4＝很

同意，3＝同意，2＝不同意，1＝很不同意）。因素分析的結果得到

的第一因素是「支持女性工作的態度」（第三、四題）；第二個因素

是「內外分工」的傳統角色安排（第五、七、八題）；第三個因素是

「家庭優先」（第一、二、六題）。4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

hood)斜交轉軸所得到的 2值並不大(p=.043)，顯示資料與因素分析模

型的契合度尚佳。我以各因素題目的總分測性別角色的態度強度。

親密關係由四個題目測量，包括「溝通」、「實際的支持」與

「性生活滿意」等向度的評估。因素分析顯示僅有一個主要因素（請

看附錄二）。親密關係與性別角色題目的計分方式相同，但第二題為

負向題目，以減分的方式計分。這個關係雖是由四個指標構成一個較

為穩定的複合指標，不過，其他學者曾以較多的題目更詳細地測量親

密關係的幾個重要向度，例如Elaine Hatfield and Susan Sprecher (1986)

4 「社會變遷調查」另有一題是「只有美滿的家庭但是沒有個人的事業是一件很遺憾的
事」，在因素分析中與其他指標相關很低，因此刪除了這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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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precher and Regan (1998)對親密關係的「伴侶愛」和「激情愛」所

發展的測量工具。更早的測量工具則是 Zick Rubin (1970)的「浪漫愛

情量表」，這份古典的研究亦有 13 個題目分別測量「依賴需要」、

「協助傾向」與「排他性／融入性」三個向度。不過，大規模的調查

很難就單一概念或現象投入大量的篇幅（題目）對不同向度進行詳細

的施測。「社會變遷調查」僅有的四個題目與測量的方向較為偏向

「伴侶關係」，較為特別之處是將性生活的滿意也納入測量。

（三）控制變項

本研究的迴歸模型使用了四個控制變項，以排除這些共變項的可

能干擾效果。首先是調查訪問的情境因素。男性從事家務工作逐漸獲

得社會的支持，男性可能在社會可欲性(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響下，

以少報多，結果會高估這個群體的家務時間。因此，家人出現在訪問

情境中可能產生的「矯正」作用(Zipp and Toth 2002)，應加以考慮。

「社會變遷調查」提供一項資料：訪問時是否有大人或小孩在場。我

將「大人在場」的情境，5 設計成一個虛擬變項，並預期它對男性受

訪者產生負向的作用。

以往的文獻也指出，較均等化的分工常出現在較進步的世代

(Kimmel 2000)，暗示年齡的可能影響：較年輕的配偶所採取的家務分

工較不依循「傳統的」男外女內的模式。年齡所代表的不同世代的作

用，因此應加以控制。

第三個控制變項是教育。教育程度較高者，可能採取非傳統的分

工觀念或行為模式，而使家務工作的負擔較平均，同時，研究也發

現，教育與家務工作在不同性別的配偶上產生相反的作用(Berardo et

al. 1987; South and Spitze 1994; Presser 1994)。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是依

其受教育年數加以測量。以往的台灣家庭的家務研究將教育視為「權

5 這裡所謂的「大人」，可能是家人、妻子，但是「社會變遷調查」沒有進一步確認其
身分。有大人與小孩在場也列入這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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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指標（李美玲等 2000），夫妻同為高教育程度者，丈夫傾向負

責較多項的家務。通常夫妻的教育程度相關很高，因此這個操作方式

或許有其缺點。在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時，我曾比較夫妻的教育程

度，並設計一套虛擬變項（夫＞妻，夫＝妻，以及夫＜妻），但未發

現這樣操作化的教育差距對家務分工有顯著的影響。

另一個控制變項與家庭生命週期有關。Alice Rossi (1989)指出「為

人父母」的家庭生涯轉型，致使家務分工更加性別化。幼小子女的出

現，會增強傳統的性別角色。不過，一些研究發現幼小子女增加家庭

的家務工作量，而使父親不得不參與家務工作(Shelton and John 1996;

Bianchi et al. 2000)。但有無學齡前子女在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中並

無顯著的作用，Ross (1987)亦沒有發現明顯的影響。可能原因是這些

研究使用一般性的家務分工項目，沒有反映出父親可參與照顧子女的

特殊事項，6 因此這個家庭週期變項並未出現應有的效果。我預期，

幼小子女增加的家務工作時間，會部分移轉到丈夫手上(Bianchi et al.

2000; Nakhaie 2002)。7

（四）缺失資料的處理

在檢視所使用的變項資料時，發現性別角色、家務時間與親密關

係指標的缺失值相當多，其他的個人基本資料則相當完整。「支持女

性工作」的缺失值比例最高，在丈夫群體中，有 20.8%的受訪者沒有

提供完整的回答，而在妻子群體中，亦有近 19%的受訪者未登錄完整

資料。家務工作時間的缺失情況相對較低，兩個群體均在 6%左右。

其他兩項性別態度（「內外分工」與「家庭優先」）與親密關係的缺

失比例則介於兩者之間。缺失資料導致的模型估計的相關問題，在以

6 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所測量的家務分工，並沒有包括照顧子女相關的項目。
7 另一個家庭生命週期的演化特徵是家庭組成的長久，可能對家務分工產生影響。家庭

的組成時間愈久，女性在家庭的相對地位有較明顯的改善(Bernardes 1997)，男性在較
長期的婚姻中，失去較多的社會地位與資源（社會尊敬或收入），在老化的家庭中（相
對於初婚的家庭），配偶較可能轉移至均等的分工形式。我們以「結婚年數」作為測
量家庭的「生命週期」的替代變項，不過初步的統計分析並未顯示這個變項產生顯著
的正向作用，因此這個變項未列入於最後所有的迴歸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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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台灣家庭研究中，亦沒有得到適當的注意。這類型的研究，常詢

問一些私密性較高的問題，通常這方面的資料缺失比例較高，研究者

不可忽視所引起的估計問題。本研究利用多重補齊方法(multiple impu-

tation)彌補上述缺失資料的問題。為節省正文的篇幅，資料補齊方法

說明列於附錄三。

（五）迴歸估計的模型

本研究利用上述多重補齊法產生的資料，以迴歸模型分別估計丈

夫與妻子兩個群體的家務工作時間。8先估計各個自變項的直接效果，

接著再檢證親密關係的互動效果。以傳統的OLS方法進行估計時，在

許多的觀察值上發現殘差值過大的情況（標準化的殘差大於 2）(Fox

1991)，這在一般使用結構式問卷的調查資料中，是較少見的。本研究

使用的比率變項加大了指標的變異範圍，偏離值(outliers)出現的情況

是可能的。因為偏離值影響一般最小平方估計的效率，本研究決定採

用常用的最小絕對誤差方法(the least absolute error method, LAE)進行

校正(Judge et al. 1985)。這個方法的估計方式是將 yi x'i 最小化，

其中 yi與 xi分別是依變項與自變項上的觀察值， 為迴歸係數。LAE

方法的特色是藉由絕對誤差的最小化，減低偏離值的誤差對迴歸係數

可能產生的支配，在大樣本時提供不偏誤的估計值。一般而言，LAE

方法得到的估計標準誤，比OLS方法較小，但是這個方法並未對整體

模型提供類似F檢定的統計數，而是提供一種擬似R2，僅能作為模型

解釋量的參考。

8 在分析這項家務時間相對貢獻時，對丈夫的估計模型同時也估計了他們的妻子（後者
的時間是(100%-h)，h表丈夫的家務時間貢獻），因此妻子的迴歸模型是 100-常數項，
同時所有的迴歸係數 ×(-1)。但有些解釋因素可能具有性別化差異，例如性別意識在
兩人身上的作用可能有差別，「社會變遷調查」並沒有同時加以測量，因此丈夫與妻
子樣本仍應分別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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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丈夫與妻子家務工作時間的迴歸分析

丈夫 妻子

OLS-LW LAE-LW OLS-MI LAE-MI OLS-LW LAE-LW OLS-MI LAE-MI

控制變項

其他人在場 -6.57*** -9.13** -4.68** -6.15** -5.00** -5.18† -5.25** -6.16**

(2.01) (2.70) (1.59) (2.21) (2.15) (2.93) (1.68) (1.84)

年齡 .30* .18 .30*** .25† .16 .14 .08 .08

(.11) (.15) (.09) (.13) (.14) (.19) (.10) (.12)

教育 .41 .35 .51** .91** -.21 -.52 -.32 -.64*

(.27) (.36) (.21) (.31) (.31) (.43) (.26) (.31)

有六歲以下子女 8.42* 7.08† 8.49*** 7.97* 2.68 4.03 .25 1.14

(3.10) (4.14) (2.42) (3.39) (3.29) (4.51) (2.71) (3.04)

預測變項

收入貢獻 -.02 -.04 -.01 -.03 -.06† -.10* -.06* -.07*

(.04) (.05) (.03) (.04) ( .03) (.04) (.03) (.03)

夫妻均工作 6.01** 8.27** 7.56*** 10.65** -4.71† -5.08 -6.26** -5.55**

(2.17) (2.89) (1.64) (2.57) (2.41) (3.25) (1.91) (2.13)

夫未工作妻工作 8.86 -1.35 13.40* 16.42* -27.48*** -26.82*** -19.90*** -19.47***

(7.23) (9.40) (5.22) (7.02) (5.24) (7.00) (3.91) (4.32)

夫妻均未工作 -4.72 -.33 -2.11 3.10 -15.21*** -9.95† -11.72*** -8.29*

(5.88) (7.78) (3.88) (5.79) (4.09) (5.52) (3.12) (3.45)

支持女性工作 3.71*** 2.21† 2.56** 1.73 -.74 -.41 -1.08 -.45

(.94) (1.25) (.78) (1.12) (.90) (1.21) (.75) (.83)

內外分工 -.24 -1.01 -.70 -.60 1.53* 1.72† .29 .71

(.66) (.88) (.51) (.72) (.70) (.95) (.71) (.80)

家庭優先 -.31 .15 -.23 -.03 .65 .20 .94 .40

(.73) (.97) (.58) (.79) (.72) (.98) (.74) (.77)

親密關係 .89 2.26** .65 1.18† -.81 -1.60* -.94† -1.15*

(.60) (.80) (.48) (.62) (.59) (.81) (.51) (.57)

常數 -16.10 -11.15 -9.59 -15.36 77.17 91.51 92.69 98.83

N 411 411 739 739 360 360 648 648

Adj. R2/ Pseudo R2 .13*** .11 .13 .11 .11*** .11 .09 .08

註：OLS=最小平方估計； LW=listwise刪除資料； LAE=最小絕對誤差估計；MI=多重補齊資料；
括弧內為估計標準誤。

† <.1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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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分析

表二的第一、二欄列出以刪除法(listwise)所留下丈夫樣本(n=411)

所得到的二個估計結果（分別是OLS與LAE方法），而實際上在「社

會變遷調查」中，應分析的丈夫應有 739位，45%樣本未納入分析。9

以刪除法所能留下的妻子亦只有 360位，而可以分析的妻子應有 648

位，也同樣是 45%的樣本未能分析，以 OLS與 LAE方法得到的估計

列於第五與第六欄。這兩種統計僅供參考，以對照補齊法所產生的結

果：丈夫的分析結果列在第三、四欄，妻子的分析結果列在第七、八

欄。10不論是刪除法或補齊法產生的資料，我均發現OLS殘差值大於

2的個案相當多。例如，在第三欄的丈夫中，有 26個有偏離值（以 2

個標準差為底線），計 3.5%。而在第七欄的妻子中，亦有 28個有偏

離值，計 4.3%。同時，在丈夫群體中，偏離值的 92%均為正值，而

妻子群體有 89%為負值，顯示 OLS 的估計傾向於低估了丈夫的家務

工作時間，而妻子則有高估的情況。LAE方法提供較適當的估計。

表二的前四個變項為控制因素，這些控制的效果需要做幾項說

明。「其他人在場」的因素的確對丈夫與妻子報導家務時間有極為顯

著的「壓抑作用」。丈夫的年齡愈低，家務時間的比例愈少。這與我

們的預期不合。較年輕的丈夫，相較於較年老的丈夫，或許在家庭中

可以用各種社會權力與資源而減少家務工作，顯現較為「傳統」的分

析模式。我們預期在丈夫群體中，教育程度會增加家務工作時間，表

二的迴歸結果顯示，在補齊的資料中，教育變項的效果相當顯著。在

9 各個性別態度與親密關係變項均有不等（10%到 20%）的缺失值，因此同時分析時所
導致的所有缺失比例相當高。

10 多重補齊法的資料中發現，在家務時間與收入貢獻這兩個比例變項上，有少數（15個
左右）的補齊數值高於 100 或低於 1，並非合理的範圍。將這些數值再加以調整，高
於 100者，以 100計，低於 1者，以 1計。以 Bayesian後設機率為基礎的多重補齊法
所產生的是分配結構等同的資料結構，這些數值的改變，可能使補齊資料的結構不相
同。不過，本研究的分析發現兩種方法產生的估計幾乎相同。表二使用的是調整後的
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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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群體中，LAE的估計也發現教育的負向作用（看第八欄）。關於

教育變項的作用，本研究複製了以往的發現，亦即教育具有產生較平

等家務分工的作用(Nakhaie 2002; South and Spitze 1994; Presser

1994)。年幼子女的存在，對丈夫的家務時間所產生的正向效果，也與

西方社會以往發現相符(Bianchi et al.2000; Nakhaie 2002; Shelton and

John 1996)。有些研究者(Rossi 1989)認為，年幼子女的出現，將使性

別化分工成形，致使丈夫相對少做家事的傾向，這個觀點與我們的發

現不符。以往以台灣社會的受訪者進行的研究指出，學齡前子女對丈

夫的家務分工所參與的項目未產生影響（李美玲等 2000），本研究的

發現與之並不一致，但是年幼子女致使父親增加的家務時間，仍相當

有限（約 8%左右，請看表二第三、四欄）。

經濟權力理論預測，丈夫的相對收入是家務時間的一個決定因

素。我的發現並未支持這個觀點。反而在妻子的樣本中，收入較高的

妻子對家務時間的貢獻較低（表二第七與第八欄）。我的研究設計不

同於台灣以往的研究，比較李美玲等(2000)以家務工作項目研究，她

們的發現是妻子的收入比例與丈夫的家務工作呈正向相關。然而，不

同的研究設計顯然產生相近的結果，李美玲等(2000)的分析重點是同

一家庭內的丈夫與妻子的比較貢獻，而我的興趣是丈夫之間、妻子之

間各自的比較。這些發現的綜合結論是：收入貢獻較高的妻子，即使

沒有因此使丈夫做較多的家務，至少她們比起收入貢獻有限的妻子，

能夠免除了較多的家務。

在分析夫妻是否工作所產生的家務時間效應時，我們將夫妻的工

作情況分成四個類型，並以三個虛擬變項比較不同組別的差異，「丈

夫工作妻子未工作」作為對照組。在丈夫的群體中，夫妻均有工作這

一組的迴歸係數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在雙薪家庭中，妻子就業的確造

成時間的壓力，而使丈夫接手一部份的家務。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

內」家庭的丈夫（對照組）比較，「雙薪家庭」的丈夫所做的家務工

作比例多出 10.7% (t=4.2, p<.001，表二第四欄)，顯示丈夫並不是毫

無彈性的一定不做家務事。「丈夫未工作但妻子工作」時，前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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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工作也相對較多。補齊資料的結果比 LW刪除法的結果，產生較大

的迴歸係數，這是較符合理論預期的結果，請比較表二的第二、四

欄。而最後一種工作類型組合的虛擬變項（「夫妻均未工作」）與

「男主外女主內」的類型並沒有顯著的差別。從夫妻工作情況分析所

得到的發現是，當雙薪成為維持家庭生計的必要策略時，丈夫的家務

工作行為有所「應變」。當然，這些應變所增加的家務時間的量，與

妻子的全部家務時間相比，或許仍然有限。

就妻子這個群體而言，就業是對家務分工均等化的作用，這項工

作地位的影響達到顯著水準(b=-5.5, p<.01)。同時，在丈夫未工作的

家庭中，妻子的家務時間明顯較低，顯示失業男性做了家務。

總的來說，丈夫的家務工作時間，與妻子就業以及因自己的時間

可得性，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這項結果基本上複製了西方社會的發

現，但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利用夫妻相對工時作為預測變項時，並

未能發現這項差異（Presser 1994；比較 Bianchi et al. 2000）。

關於性別角色意識的檢定，我使用的性別角色態度的三個因素，

在初步分析後發現，在丈夫群體中，僅有「支持女性工作」因素達顯

著水準。LAE的估計顯示這個因素的影響較弱，但仍是預期的方向。

以往的研究（李美玲等 2000）並未仔細區分出性別角色的多向度特

質，雖然這些研究發現支持性別平等的態度對丈夫具有啟發作用。11

本研究操作化方式更精確地指認，僅在丈夫認知女性工作的價值時，

才會出現較積極地家務參與。而丈夫是否已拋棄傳統「男主外女主

內」的分工想法則不是那麼重要。這項結果暗示，同意女性自主的價

值，特別是從工作成就的意義而言（這是我們的測量題目所強調

的），對丈夫的啟發作用高過其他價值觀。

在補齊資料後，妻子群體中的三項性別態度均未產生顯著的影

響。這項結果似乎與性別意識理論的預期矛盾。在美國的樣本中，妻

11 熊瑞梅與周顏玲(1998)的研究分析一套九個題目的性別角色意識量表，區分「性別角色
分化」與「性別權力」兩個因素，但沒有發現這兩個因素與製造業工人家庭分工有明
顯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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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性別意識則呈現有利的作用(Bianchi et al. 2000; Presser 1994)。女

性的性別價值觀對台灣家庭的家務分工的影響，因此不能過度強調。

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發現，丈夫的性別意識（她們的測量強調夫妻

平權的態度）是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我們的發現也傾向這個論點。不

過，我們使用的資料未能同時測量夫妻的性別意識，無法更直接的比

較李美玲等的發現。

本研究預期配偶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預測丈夫分擔家務工作的

實際行動。我們的統計發現，OLS的估計未能有效地反映親密關係在

丈夫群體中的效果（b=.65, t=1.37, p>.1，表二第三欄），LAE 迴

歸的模型顯示較明顯的關係：在那些願意做較多家務的丈夫中，親密

關係是一個有利的促成因素，雖然從統計的角度來看，這個影響程度

稍弱，但已非常接近傳統的顯著水準界線(t=1.91, p=.056)。一般而

言，丈夫在感到與配偶的親密關係時，傾向於做較多的家事，緩和了

家務工作的不平等。

在妻子的樣本中，親密關係與家務工作比例的「負向」相關，達

顯著水準，亦是我們所預期的結果，本文所提出的親密關係的假設得

到支持。那些與丈夫能夠孕育出親密關係的妻子，相對於夫妻關係淡

薄的妻子，能夠享有丈夫分擔家務的好處。12

關於親密關係轉化為實踐的照顧與協助的問題，有些悲觀的看法

是，即使親密關係能夠形成，但性別社會化所導致的分工模式仍舊難

以克服(Jamieson 2002)。從我們的資料來觀察，顯然可以採取較為樂

觀的看法。13

表二列出的LAE迴歸模型的擬似解釋變異量(pseudo R2)，僅供參

考，不適合與OLS的R2做比較，因為 LAE估計方法的目的，不在於

12 親密關係的四個題目中，受訪者主觀感覺到的「支持與鼓勵」（附表二第二題），與
依變項在概念上或許相當接近。我將這一題去掉，重新分析的結果，並沒有顯示不同
的結果。

13 一位評審認為，丈夫參與家務工作減少了妻子因為過度負擔家務的不滿，因此可能促
進配偶的親密關係，因果關係的可能方向是家務貢獻產生親密關係。這項說法在本研
究的資料分析上並未得到支持，將親密關係作為依變項的分析，並控制其他預測因素
後，家務工作的迴歸係數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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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最大的解釋變異量。相較於以家務責任項目的研究所得到的 R2

(OLS)，我們的模型所能解釋的變異量稍高（李美玲等 2000；比較熊

瑞梅、周顏玲 1998）。

檢證親密關係所可能產生的互動效應，是本研究重視的另一種可

能的因果關係。我們的假設是在夫妻的關係較為親密的情況下，丈夫

的收入貢獻的負向作用可能減低，有工作的丈夫可以增加家務工作時

間，支持女性工作的性別意識可以產生更顯著的作用。針對潛在的互

動效應加以探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親密關係在解釋家務分工行

為上扮演的多種角色。不過，我們在將丈夫的十個補齊資料加入這些

互動項後再次進行統計分析，並未發現值得注意的互動作用。互動項

不顯著的可能原因是與主效果變項的高度相關，構成的共線性使得估

計不穩定。這項資料結構所產生的問題並沒有標準的解決程序。

Hubert Blalock (1979: 495)的建議是觀察 R2的增加以推測互動項的潛

在影響。本研究計算互動項對 R2的增加，發現不論哪一種估計方法

(OLS、LAE)，R2 的增加極為有限（不超過 1%）。

唯一發現的互動效果是「親密關係×內外分工」，其負向的係數

值表示，與妻子之間有親密關係的丈夫，在堅持傳統性別分工的方式

時，其家務貢獻會相對較低（請看表三）。14這項發現指出了相對於

親密關係假設的例外情況。但這個互動項是否是穩定的效果，仍然須

再進行檢証。本研究再進一步以 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針對這項互動

效果的共線性進行微調(Fox 1991)。15這個校正的目的是觀察估計係數

的變化趨勢。一般而言，共線性影響所產生的迴歸估計，在 ridge fac-

tor增加到一個數值之後，迴歸係數的變化曲線會變得較為平緩，這時

所獲得的估計數可以作為概略推估之用。圖一是將 ridge factor設定為

14 親密關係與「丈夫妻子均工作」的互動項，是較接近顯著水準的效果，且呈現預期的
正向作用(t=1.86, p=.063)。但這項因素對家務工作貢獻模型的解釋力沒有顯著的增
加，因此不擬多費篇幅討論。

15 本節的 ridge regression估計，是利用 SHAZAM程式計算(White 1997)。
16 針對所有重製的補齊資料進行 ridge 分析耗力費時，並無實際的作用，我們只選取第

一、五與十個替代資料。三個資料的分析結果，應可概推出 ridge估計的一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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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丈夫的「親密關係 x內外分工」的互動效果分析(LAE-MI)

迴歸係數 標準誤

控制變項

其他人在場 -4.49** 1.49

年齡 .27*** .08

教育 .48* .19

有六歲以下子女 7.66*** 2.24

預測變項

收入貢獻 -.02 .03

夫妻均工作 7.19*** 1.53

夫未工作妻工作 12.72** 4.86

夫妻均未工作 -1.43 3.54

支持女性工作 2.48** .75

內外分工 -.21 .54

家庭優先 .19 .55

親密關係 1.57** .58

親密關係 內外分工 -.13* .06

常數 -13.48

樣本數 739

Pseudo R2 .127

*p<.05, **p<.01, ***p<.001

圖一 親密關係與內外分工的迴歸係數：丈夫樣本的 ridge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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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05+.025×N, N=0~1，從三個補齊資料 16分別分析所得到的互動

項迴歸係數(b)值的 ridge曲線。在 k=.1時（微幅的校正），b值已有

相當大幅度的降低，顯示共線性的確影響了 b值的估計，在 k加大到

.25時，互動項係數的變化已漸呈穩定的趨勢，但已趨近於零。我們的

結論是，這個數值的作用雖然存在，但其顯著水準並不是很高。另

外，表三的估計顯示支持女性工作與親密關係達顯著水準。因為這兩

個因素臨界於顯著水準，容易在不同的模型中觀察到其高低不同的數

值。

在妻子群體中的所有互動項均未達顯著水準（限於篇幅未列

出）。這些互動效果的分析獲致的一個結論是，親密關係的互動效果

並不值得特別的注意。

四、討論與結論

父職常是一種社會地位，相對的，母職常是一種角色活動。父職

的主要責任是養家餬口，而母職則「概括承受」其他所有的家事工

作。研究家庭的學者用這套「地位」與「活動」的相對概念來區分父

職與母職(Bernardes 1997)，台灣的家務分工模式也適合這樣的描述。

但是不容否認的，性別化的分工，面對著兩性平權化的變遷壓力。婚

姻從傳統的父權制度，轉成為平等的伴侶關係，這樣的價值理想為許

多配偶所支持，雖然這種變遷的步調和幅度相當緩慢(Jamieson 2002:

31)。從家務分工的模式來觀察，大致上亦是如此，性別化的區隔與不

平等，仍然是最為凸顯的特徵。台灣的家庭研究一再地發現夫妻在分

工、角色負擔方面的性別化差異，雖然在家庭決策方面有較平權化的

傾向（陳玉華等 2000；林松齡 2000；熊瑞梅、周顏玲 1998）。

儘管社會學者分析與批判那些執著於「傳統分工」的男性，本研

究指出一些丈夫能夠分擔比較多的家務工作，同時，親密關係在他們

身上產生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而這項夫妻關係因素顯然被以往的研

究所忽略了。親密關係意謂配偶之間願意傾聽、關愛、照顧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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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將這些親密關係以行動表露出來的配偶，明顯地產生較均等的家

務工作。我的發現指出親密關係因素的獨立作用（或「主要效

果」），在控制三類主要的解釋變項之後（包括相對權力、時間可得

性與性別意識），夫妻兩個群體所經驗的親密關係，對家務時間產生

影響。在丈夫樣本中，親密關係增加了他們的家務工作比例，在妻子

樣本中，則減少了她們的家務工作比例。這個結果暗示了親密關係促

進了夫妻雙方之間的互惠交換，這可以視為是均等的家務分工的一個

重要機制。熊瑞梅與周顏玲(1998)的研究也指出一個類似的因素—

配偶支持的廣度—是減少家務時間的重要因素。她們所謂的支持，

包括我們所討論的情緒支持，同時亦包括其他層面的支持（例如金

錢、日常生活事務或工作問題）。她們的發現也可以解釋為符合親密

關係理論的預測。未來台灣的家務分工研究，或者家庭研究本身，應

給予這個議題足夠的重視。

本研究也試著檢證親密關係的互動作用，我預期，在親密關係較

理想的情況下，加重妻子的家務工作的因素可以較為緩和。以收入貢

獻、就業型態及性別意識的互動項進行統計檢證，並沒有產生值得注

意的結果。親密關係的主要效果是未來研究應特別重視的。

我再次提醒讀者，親密關係導致配偶採行較均等家務分工的過

程，並不一定是順遂無爭的。Rhona Rapoport and Robert Rapoport

(1980)與 Goodnow and Bowes (1994) 研究能夠支持配偶的職業生涯的

丈夫，他們指出這些丈夫或許感到那種作為「先鋒」的個人式愉快，

也對妻子減少家務而能在工作上有所成就與自我發展感到滿足。但是

無論如何，家務分工的平均化，是一個充滿緊張與衝突的生活經歷。

有許多配偶或許不能解決這些衝突，而使親密關係的效用減弱了。這

些更細緻的社會心理過程不是本研究的範圍，但卻是未來相關研究不

能忽略的。17

17 本研究對家務時間的解釋，仍然局限在個人或家庭情境因素，家庭以外的可能影響並
未得到適當的考慮，對親職較「友善」的工作條件是受到相當重視的變項，未來的經
驗分析可以再納入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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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這份研究一方面複製了以往研究

的主要分析模型，檢證權力／資源、時間限制與性別角色理論所關心

的幾個重要解釋變項，同時也指出配偶的親密關係對家務分工的可能

影響。為節省篇幅，這些複製研究的重要發現摘要說明如下，並與過

去重要的研究發現加以對照。權力理論得到部分的支持，收入貢獻較

高的妻子，與經濟上依賴丈夫的妻子相較之下，可以負擔較少的家

務。不過，收入貢獻在丈夫群體中不是有效的預測變項。李美玲等

(2000)的研究亦指出，夫妻相對工資率不是丈夫家務負責程度的決定

因素。

時間限制觀點呈現了較強的作用。我使用的操作方法，是以傳統

的「丈夫工作妻子未工作」作為基本的參照團體，有工作者的家務時

間應該較低。統計結果大致上符合我的預期：妻子工作則她的家務時

間減少，但丈夫的家務時間增加。李美玲等(2000)的研究以夫妻相對

工時檢定這個理論，她們的結論指出「時間可得論」未得到支持，這

個說法應加以保留。雖然一些論點認為女性的性別社會化模式可能壓

低了經濟資源或優勢可能產生的作用(Jamieson 2002)，但是美國或加

拿大的研究均報導了妻子收入對丈夫家務時間產生顯著的作用(Bianchi

et al. 2000; Nakhaie 2002)。相同的，台灣的妻子似乎也享受了收入衍

生的權力效果，至少比起那些收入較低的妻子而言，個人的收入貢獻

是降低（但不是消除）家務分配不均的一個顯著的因素。

我在測量性別意識時，注意到較細緻的不同向度，有別於以往的

研究籠統地設計出一個「平等意識」的綜合指數。我們發現丈夫支持

女性工作與獨立的態度時，會增加他的家務時間；而在妻子樣本中，

不論是哪一種性別價值觀，均與家務工作時間的比例無關。這些不一

致的發現，暗示性別意識形態的多面性與複雜性，也暗示丈夫的想法

部分支配了家務工作的模式。一些採取較為「進步」的性別意識的妻

子，可能對丈夫在家務工作上的無動於衷，產生頗高的怨懟。

最後，我檢討本研究的一些設計問題。第一，家務勞動時間的測

量，雖然有其優點，避免一般家務項目測量的性別偏好所產生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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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但更嚴格的操作化需要採用時間日誌的方式。不過在大樣本的一

般性調查中，這個技術有其困難，很難獲得受訪者詳細的時間運用資

料(Shelton and John 1996)。增加更多家務勞動的項目提供受訪者選

擇，雖然是可行的方法，但不可避免地將增加了訪問的時間成本。這

些兩難的情況是未來研究必須面對的。亦須注意受訪者傾向於高估自

己的家務貢獻（特別是丈夫），這個情況可以利用控制情境因素來抑

制系統性的誤差。第二，關於權力的測量，家務分工研究習慣上利用

收入作為基礎，產生不同的指標（絕對收入或相對收入）。相對收入

貢獻的操作化，雖然較接近權力概念所隱含的「優勢」情境，但與較

為核心的「支配並且化解對方反抗」的理想型，仍有一段距離。一些

研究所使用的「脫離婚姻的潛在危險」(Lennon and Rosenfield 1994)，

似乎也可以加入作為另一個替代（但亦不是直接的）指標。第三，我

使用的親密關係的測量題目，已包含了這個概念的數個主要向度。

「社會變遷調查」題目的原始目的是探測一般性的夫妻關係，基本上

比較強調「溝通」、「性生活」或者是「互相依賴」的主觀感覺，更

完整測量尚可以包含其它的重要向度，特別是「深知」與「了解」所

表現的「自我揭露」(Jamieson 2002)，同時，以較為具體的照顧與協

助行動作為指標，避免依賴主觀評價產生的測量誤差。最後，我再次

提醒讀者，觀察較平等的家務分工可能需要更多異質性的家庭，「社

會變遷調查」的優勢是提供大規模調查的機率樣本，但比較難獲得足

夠的「行事特殊」的配偶以進行量化分析。在那些親密且平等的伴侶

中，一般的異性戀家庭所佔的比例可能較低(Carrington 1999)。「邊緣

化」的丈夫—未能提供實質協助、也未能與配偶建立親近關係的男

性—仍是最主要的受訪者。個案研究或許可以觀察到這個群體的一

些成員，但是大規模的調查需要運用更有效的抽樣方法，解決特殊群

體稀少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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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性別角色題目的因素分析（最大概似法）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支持女性工作 內外分工 家庭優先

1.如果母親外出工作，對還沒上學的小
孩比較不好。

-.03 -.05 .58

2.當妻子有份全天（職）的工作時，家
庭生活總是會受到妨害。

.04 -.00 .64

3.婦女出外工作賺錢比當個家庭主婦更
有意義。

-.86 .01 -.15

4.女人要獨立的最好方式是自己有份工
作。

-.48 .00 .07

5. 丈夫的責任就是賺錢，妻子的責任
就`是照顧家庭。

.10 .79 .02

6. 如果會妨礙丈夫的事業或家庭的照
料，妻子不應該外出工作。

.04 .31 .36

7.女人天生比男人更適合照顧家庭。 -.03 .53 .09

8.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應盡量聽從丈
夫。

-.03 .58 -.12

解釋變異量 28.2% 18.6% 15.3%

2＝ 14.48, df＝ 7, p＝.043

附錄二 親密關係題目的因素分析（最大概似法）

題目 因素負荷量

1.我（丈夫／妻子）是個談心的好對象。 .74

2.在需要時，我很少得到（丈夫／妻子）的支持與鼓勵。 -.23

3.我們夫妻的性生活美滿。 .59

4.我們夫妻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都相當一致。 .61

解釋變異量 47.5%

2＝ 7.20, df＝ 2, p＝.028

附錄三 缺失資料的多重補齊

本研究所用的 1996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在夫妻關係與家

務分工變項上的缺失程度相當明顯，以往使用這些資料的研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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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謹慎地處理缺失資料所產生的估計偏誤(Allison 2002)。而一些與

本文研究議題相似的家庭研究，例如李美玲等(2000)的論文，雖不是

利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也沒有適當地處理這個問題。她

們以平均數代替缺失值的做法，極可能低估個別變項分配的變異，而

產生不穩定的估計。李美玲等(2000)在測量妻子的收入時，對「拒答」

與回答「不知道」這兩類受訪者，均以樣本平均數代替(p.74)；另有

一些「不適用」的受訪者，包括「全職家庭主婦或在家庭農場、家庭

事業中的無酬家屬工作者」，則是依據「其他問題」（該文也未就這

點提供說明）的資訊，「指定其收入為零或平均值」(p.74)。該研究

對夫妻的工作時間，在沒有回答的情況下，也以研究者判定的方式給

零或平均值。該研究未說明在何種情況下給零，或給平均值，亦沒有

說明插補的比例。這些做法並沒有合理的依據，是相當不適當的研究

程序。黃朗文(1998)分析家務分工態度的性別差異的研究，利用郵寄

問卷蒐集了 700份的樣本，在實際分析時，刪除了「重要資料遺漏的

樣本」（主要是性別的資訊），僅剩 495 人(71%)納入分析，在進一

步進行多變項模型估計時，由於其他變項的缺漏資料，最後僅有 204

位丈夫與 237位妻子（兩者合計佔總樣本的 63%）作為樣本。另一篇

分析家庭權力與決策的論文（陳玉華等 2000）常被引用，也提及刪除

「不適用的樣本」(p.17)，但缺乏適當的說明，似乎是將一些缺失資

料的受訪者刪除了。缺失資料的問題，在台灣的家庭相關研究中，顯

然沒有得到適當的注意。這類型的研究，常詢問一些私人性較高的問

題，缺失資料的比例因而較高，研究者不可忽視所引起的估計問題。

本研究利用多重補齊法(multiple imputation)彌補上述缺失資料的

問題。本研究是在「隨機誤失」的假設上使用這個方法。我推斷這幾

個缺失資料的變項之間顯現一些潛在的關聯性。一些不願回答參與家

務工作問題的受訪者，可能是親密關係較低的，或是性別態度較為

「傳統的」受訪者。因此，我假設，這些變項的缺失，不是因為資料

蒐集過程致使某一個群體或某一個範圍的數值未能加以觀察，同時，

我也假設，這些缺失值與其他變項的表現有關。亦即，缺失資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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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隨機誤失」(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MCAR)，而是接近

「隨機誤失」(missing at random, MAR)的情境(Little and Rubin

1987)。在這個情況下，利用多重補齊法可以產生可靠的補齊資料，以

進行統計模型的估計。同時，我也推估，這些誤失應不可能是屬於

「不可忽略的誤失」(nonignorable missingness)的情況，這是指誤失是

因為此一變項自身的未知因素而與其他變項無關，在這情況下，補齊

方法很難複製出相似的資料。請參看 Little and Rubin (1987)。

本文進行多重補齊法的程序是：(1)依據現成的已知資訊（包括所

有使用的自變項與依變項）建構補齊的模型，(2)製造十個「完整」的

資料，(3)考慮這些資料之間的抽樣變異性，推估出適當的模型估計

值。這套統計程序以最大概似法以及Bayesian的後設機率作為基本理

論（請參看 Rubin 1987; Schafer 1997）。相較於一般以平均數插補的

方法，多重補齊法的優點是推估模式更有效地考慮、並反映出補替缺

失資料時的不確定性與誤差變異性，這也是其他一般單次插補方法所

忽略的；缺點是資料補替的程序必須利用所產生的多套補齊的「完整

資料」各自進行分析後再計算綜合的統計數，整個過程極為繁複費

時。本研究在利用已知資訊進行補替時，將所有的控制變項、解釋變

項與家務分工比例置放在估計模型中，並利用 Schafer(2002)所發展的

程式NORM，為丈夫與妻子樣本分別製造出十套的補齊資料檔，以進

行迴歸模型的估計。依據 Schafer 的建議，我們先將不完整的資料用

E-M插補方法進行初估，丈夫與妻子樣本分別在經過 11個與 15個迭

代(iteration)之後，產生共變數矩陣達到聚合，再以這兩個矩陣進行資

料擴張(data augmentation)程序的循環週期，每一週期產生一個獨立的

「完整資料」。以本研究為例，在缺失值 20%的情況下，十個週期所

產生的「完整資料」所進行的估計，其「效率係數」約達98% (Schafer

and Olsen 1998)。從補齊資料進行模型估計所得到的統計數與估計標

準誤，須再轉換成綜合的估計數，請參看 Rubin 所提供的計算公式

(1987)。多重補齊法無法估算模型所解釋的變異量，在表二中的 R2，

是以十個模型的 R2平均值來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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